齐鲁分公司竞买须知

[bookmark: _GoBack]齐鲁分公司（以下称为“齐鲁”）将采用网上竞价的交易模式对废旧物资进行公开处置，凡参与竞价交易者均视为已熟知并承认本协议，自愿遵守本协议的各项条款。现将有关事项及交易须知公告如下：
一、处置物资说明
物资数量为预估数，仅供参考，不作为提货和结算数量依据；图片仅供参考，不作为报价依据，竞买方不应仅依赖图片对竞买标的状况做出判断。物资数量及现状以现场实物为准。中标方在签订提货确认书、交清货款后，自行完成装车提货。
竞买方在报价时，即视为已充分了解并自愿接受该批物资状况、存在的缺陷以及可能产生的风险。
二、报价事宜
所有物资均以现状为准，所有报价均含税，税率按齐鲁财务相关规定执行。报价内容包含自行拆解、装车、运输、安措、防疫等费用，过磅后不再扣减杂质重量，竞买方报价时应综合考虑。
三、提货及相关事宜
1.竞价成功后，竞买方须于竞价成交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签署《提货确认书》、《安全承诺书》（特殊情况另行说明）。逾期未签的，视为竞买方违约，所有后果由竞买方自行承担。
2.竞价成功且竞买方在专区确认成交后，处置物资所发生的丢失、损毁、事故、拉货过程可能产生的纠纷等责任均由竞买方承担。若中标竞买方成交后反悔，视为竞买方违约，并按相关规定处罚。
3.中标竞买方须在齐鲁要求的提货截止时间前提清标的。逾期未提清的，视为竞买方违约，并按相关规定处罚。
4.中标竞买方自行承担标的物拆解、装车、运输、安措、防疫等费用。
5.装车时不得挑选式操作，每类物资无论大小、多少、厚薄等均须完全彻底装完，不得以锈蚀严重、轻薄料、渣料价值低或含有其它材质等为由不提或拖延提货，视为中标竞买方违约，并按相关规定处罚。
6.装车和运输作业时，中标竞买方作业人员和作业机具需要严格执行齐鲁的各项安全管理规定，根据要求填写和申请相应直接作业票（含起重、动火、临时用电等特殊作业票）。作业人员需要接受齐鲁废旧物资所属单位现场安全教育后方可提货作业。作业时必须服从齐鲁现场管理人员指挥和安排。
7.中标竞买方在装卸、运输、拆解再生利用过程及后续处置过程中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设备安全、环保等规定，要求对环境无害化，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及环保后果，标的交接后产生的安全环保后果，均由中标竞买方承担。
8.安全环保监管、疫情管控等可能带来的窝工、中断作业等风险带来的可能损失由中标竞买方承担。
9.按照中石化财务要求，中标竞买方须在三个月内完成全部清运工作（特殊情况另行说明），否则视为中标竞买方违约。
10.其他事宜执行易派客废旧物资处置专区运营规则。
四、缴纳货款事宜
1.中标竞买方及时将货款交给齐鲁指定账户，注明款项名称（未交货款不能办理货物出门手续）。
2.货款指成交总金额：（打包销售为成交金额*100%，过磅销售为成交单价*预估吨数*120%）。
3.成交金额小于等于100万元的，竞价成交后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交款；成交金额大于100（含）万元小于等于500万元的，竞价成交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交款；成交金额大于500（含）万元小于1000万元的，竞价成交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交款；成交金额大于1000万元（含）的，竞价成交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交款。（特殊情况另行说明）
4.预交货款不足的，按提货进度补交。
五、违约责任
1.中标竞买方未按规定时间签署《提货确认书》、《安全承诺书》，齐鲁有权解除交易并要求中标竞买方支付成交总金额10 %的违约金，暂停其交易资格6个月。
2.中标竞买方未按规定时间足额缴纳货款，齐鲁有权解除交易并要求中标竞买方支付成交总金额10%的违约金，暂停其交易资格12个月。
3.中标竞买方未按规定时间提清货物，每天按成交总金额的1‰向齐鲁支付逾期保管费，直至货物提走。若中标竞买方需支付的逾期保管费超过履约保证金，齐鲁有权解除交易并罚没全部保证金，另行处置货物，取消其交易资格，列入“黑名单”。


